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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

为了有效预防和化解我县涉知识产权矛盾纠纷，规范人

民调解参与涉知识产权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公正、及时解决

涉知识产权纠纷，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社会、经济和谐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知

识产权法》等规定，现就加强知识产权人民调解工作提出如

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遵循“自愿、公正、及时、便民”的原则，依托我县大

调解工作体系，形成以人民调解为平台，市场、司法等职能

部门联手，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探索建立便捷、公正、

高效的涉知识产权纠纷调解机制，切实发挥人民调解在化解

涉知识产权矛盾纠纷中的积极作用。



二、组织机构人员

（一）县设立知识产权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委会设主任

一名，设副主任一名，委员若干；调委会根据需要可聘用知

识产权法律师、法官或技术专家担任调解员。调委会下设办

公室，负责调委会日常工作。

（二）乡镇可以设立知识产权人民调解工作室，各司法

所要根据当地实际，指导各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按照“一套

人马、两块牌子”设立相应的调解组织。

三、工作职责

交城县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负责组织开展

本辖区内的知识产权(专利、商标、著作权等)纠纷人民调解

工作并向县司法局党组报告有关工作情况。

1、负责受理法院、行政机关委托或当事人申请调解的

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依法调解纠纷，引导当事人达成调解协

议，依法申请司法确认或仲裁确认；

2、开展知识产权法律咨询与宣传工作；

3、总结研究行业、区域知识产权纠纷发生、发展的规

律，形成知识产权调解工作的成功经验和典型案例；

4、其他与调解知识产权纠纷相关的工作。

四、推进知识产权人民调解制度机制建设

（一）建立工作制度。各知识产权人民调解组织要按照

《山西省人民调解委员会规范化建设标准》要求，对知识产



权人民调解组织场所、名称、标识等进行统一规范。要制定

完善工作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受理登记、引导分流、调处化

解、回访反馈、档案管理、业务培训、统计报告等各项调解

制度，从知识产权纠纷登记受理、办案人员选择、案件办理

反馈等方面实行全链条规制，确保工作有章可循。

（二）建立衔接机制。推动建立完善诉调对接、调解仲

裁对接、行政执法与调解对接以及多部门会商协作的工作机

制。知识产权人民调解组织要与行政执法部门、司法部门、

服务对象之间加强衔接联动，实现有效对接，提高纠纷解决

质效，推动人民调解成为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重要途径。

（三）建立信息通报机制。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组织

要总结上报本行业、本区域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情况

及典型案例，遇有重大、疑难案件需及时报告。对已经成功

调解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督促当事人履行调解协议，适时

对当事人进行回访，了解意见建议，不断改进工作，提高服

务水平。

五、工作要求

（一）调解纪律。人民调解员应当平等对待各方当事人，

充分听取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不得泄露当事人的个人隐私；

未经各方当事人同意，调解不得公开进行，不得公开调解协

议内容。

（二）预防措施。人民调解员在调解涉知识产权纠纷过



程中，发现纠纷有可能激化的，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措

施；对有可能引起治安案件、刑事案件的纠纷，应当及时向

辖区派出所报告。

（三）调解流程。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组织要严格把

握调解案件受理范围，存在当事人已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向仲裁机构提起仲裁、向市场监管部门提起投诉、当事人拒

绝调解、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已对该纠纷作出裁决以及法律

法规禁止采用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等情形的，不得进行调解，

但人民法院、市场监管部门委托委派调解的除外。对符合受

理条件的调解申请，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在 3

个工作日内予以受理，并自受理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启动调

解工作。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1 个月内调解完

毕。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延长 1 个月。届时仍未达成调

解协议的，视为调解不成，终止调解。经调解达成协议的，

应当制作人民调解协议书，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引导当事人向

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或以仲裁方式予以确认。调解不成

的，人民调解员应缓解矛盾，并告知、引导当事人通过其他

法定途径解决纠纷。

六、工作保障

（一）加强组织协调。各级知识产权调解组织要落实推

动知识产权人民调解工作规范发展的措施要求，建立长效工

作机制。对跨行政区域、跨部门、跨行业，涉及人数众多、



社会影响较大的纠纷，要和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协调配合，形

成工作联动，共同予以化解。

（二）落实工作经费。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

解知识产权纠纷，不向双方当事人收取任何费用。我县知识

产权调解案件纳入我县“以案定补”工作机制，予以保障

（三）加大宣传力度。人民调解组织要通过多种方式大

力宣传知识产权人民调解工作，总结提炼经验做法，编制推

广经典案例，打造培树亮点典型，不断提升知识产权纠纷人

民调解工作的社会认知度和群众美誉度，为打造法治化营商

环境营造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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